
得来自政府的救助 ,如果因为政府工作人员的不作为或者不尽职尽责 ,而使灾民得不到及时有效救助 ,

灾民有权利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 ,也就是说 ,在现代社会 ,救助灾民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应依法抗灾

救灾。

抗震救灾与我国的环境应急法制建设

常纪文〔2 〕

　　5月 12日的汶川大地震 ,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3 〕

在综合性应急法律的层次上 , 2007年的《突发事件应对法 》是我国防灾减灾的基本法 ,它在立法目

的之中强调了维护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该法在第 23条规定了环境隐患排查和环境隐患消除制度 ;在第

56条规定了应急力量的组织 ,人员的营救、疏散、撤离与安置 ,危险源的控制 ,危险区域的标明 ,危险场

所的封锁 ,危害扩大的防止措施 ,信息报告 ,群众的劝解与疏导等内容。这些规定 ,对于此次抗震救灾中

的环境应急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专门的环境法律层面上 ,《环境保护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都对环境突发事件作出了应急规定。如 2008年修订的《水

污染防治法 》专设第六章“水污染事故处置 ”,重申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的应急基本法地位 ,规定了各级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事业单位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责任。虽

然一些地方的应急组织体系和保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题 ,但是在中央和四川、甘肃、陕西省的

组织下 ,这些不足有的已经得到弥补 ,有的正在克服。

在行政法规的层次上 , 2005年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就明确把生态环境破坏事

件纳入国家突发公共事件之中 ,指出 :“本预案所称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 ,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该预案明确规定了

预案的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善后处置等内容。关于环境污染应对的明确规定是“有关部门

要做好疫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 ”(“善后处置”部分 )。此外 ,由于其他的一些突发事件 ,或与环境

保护有关 ,或产生环境问题 ,它们一般也有环境应急的专门规定 ,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等。

在行政规章的层次上 ,国家环境保护部做了大量的工作 ,如结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 》于 2006年制定了专门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细化了环境污染事件的分类、分级、应急的

工作原则、组织指挥与职责、预防和预警、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和后期处理等内容 ,内容明确 ,可操作性

强 ,是具体开展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的重要依据。

综观以上立法 ,可以看出 ,我国的应急环境法律已成体系 ,层次明晰 ,内容明确 ,责任到位 ,可操作性

强。在防治突发公害的战斗中 ,世界上很多国家逐步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应急法律体系。在宪法的层

次上 ,意大利、韩国、西班牙、德国等国现行的宪法对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重新配置和公民基本权利的

暂时限制作了规定 ,如德国宪法规定 ,为了应对紧急状态 ,联邦总统有权部分或全部临时限制公民依照

宪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在专门的紧急状态立法层次上 ,美国制定了《全国紧急状态法 》,土耳其、加拿

大、日本等国制定了对付各种危机的《紧急状态法 》,英国制定了《紧急状态权力法 》,这些立法均可适用

于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领域。在环境基本法的层次上 ,一些国家设立了紧急状态下环境事件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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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章节或规定 ,如加拿大在 1999年修正的《环境保护法 》中设立了“涉及紧急情况的环境保护事件 ”专

章。〔4 〕在环境单行法的层次上 ,一些国家对某一方面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做了周密的规定 ,如《美国法

典 》第 33卷第 26章 (联邦水污染控制法 )第 1321条 (油类和危险物质责任 )把“国家应急计划 ”作为第

4款 ,规定了“总统的准备”、“内容 ”、“修改和补正 ”、“遵守国家应急计划的行为 ”四项内容 ;把“民事强

制措施 ”作为第 5款 ;把“国家反应体系 ”作为第 10款 ,该款包括“总统 ”、“国家反应部队 ”、“海岸警卫

地区反应部队 ”、“地区委员会和地区应急计划 ”、“油槽管道和设施反应计划 ”、“设备要求和检查 ”、“地

区训练 ”、“没有法律责任的美国政府 ”八项内容。〔5 〕总体而言 ,这些国家的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规定 ,

比我国全面、充分 ,不仅可以从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中找到依据 ,还可以从专门的环境法律中找到具体

的应急授权规定。

我国如何加强环境应急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办法 ,我们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 ,日后的立法需要加强 :

第一 ,这次国务院及下属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县仅是启动了自己制定的应急预案 ,没有依照国际

惯例宣布灾区进入紧急状态。《突发事件应对法 》规范的主要是突发事件的应急 ,国家动员的色彩不

足 ,对灾区社会秩序的规范不全面 ,对灾区以外区域的社会动员机制规定不充分 ,因此修订《突发事件

应对法 》是必要的。另外 ,应当逐步把《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纳入国家的法律。

第二 ,我们应考虑在纵向上 ,发展上级对下级的直接指挥、协助甚至替代式的应急体系 ;在横向上 ,

发展其他区域的横向支援型应急体系。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企业应急、公众应急、政府自上而下的层级指

挥应急、政府自上而下的越级指挥应急、政府自上而下的越级替代或者补充应急以及异地支援应急相结

合的交叉式应急模式。国家可以考虑建立辐射几个省 (区、市 )的区域性应急储备中心。

第三 ,制定立法规定 ,在灾害发生的紧急情况下 ,可生产对生态环境影响小、影响时间短的替代品 ;

建设区域性的战略性饮用水供应体系 ,保障公众安全 ;在应急预案中 ,把拯救濒危的动植物纳入进去。

第四 ,立法规定相关办法 ,规范灾后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电子垃圾 ,清理灾后的环境污染和残余的

危险物质、妥善回收救灾物资等事项。

抗震救灾与我国儿童权益的法律保护

柳华文〔6 〕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 ,儿童保护是重中之重。笔者拟结合我国 1992年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

约 》和 2007年 6月 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从法律角度分析抗震救灾中的儿童保

护问题。

第一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该原则规定在公约第 3条第 1款 :“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 ,不论是由公私

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 ,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作为公约中

最重要的原则 ,它统领公约的其他规则 ,同时又对公约和国内法的实施具有指导作用。该原则反映在我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3条第 1款中 ,称为特殊和优先保护原则 ,它规定 :“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

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 ,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 ,保障未成年人的合

法权益不受侵犯。”

作为该原则的具体体现 ,该法第 40条还特别规定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

时 ,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在我国此次抗震救灾的过程中 ,人的生命被置于最高的地位 ,而儿童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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